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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一）背景 

本市南港區玉成段四小段、五小段土地（以下簡稱兩小段）於 68 年

間係以數值法方式辦理地籍圖重測，重測當時所採用之坐標系統為

「TM 二度分帶北部平差坐標系統」。嗣因本市辦理地籍圖重測所使用

之地籍坐標系統計有「舊地籍坐標系統」、「三度改算近似 TM 二度分

帶坐標系統」、「TM 二度分帶北部平差坐標系統」、「TM 二度分帶全臺

平差坐標系統」（下稱 TWD67 坐標系統）等 4 種，造成管理維護及土

地複丈困擾，前本府地政處測量大隊（下稱測量大隊）遂於 88 年 4 月

1 日擬具「臺北市不同地籍坐標系統整合作業工作計畫」報奉前本府地

政處 88 年 4 月 17 日北市地一字第 8820952500 號函核准後，將全市地

籍坐標系統轉換至 TWD67 坐標系統。其中兩小段係於 90 年間完成坐

標系統整合轉換，當時圖根點亦配合由 TM 二度分帶北部平差坐標系

統改算至 TWD67 坐標系統。其後因內政部以 90 年 5 月 2 日台內地字

第9060856號令規定測量基準改以1997年臺灣地區大地基準（TWD97）

為準，測量大隊再於 91 年間擬具「臺北市 TWD67 地籍坐標系統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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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TWD97 坐標系統作業計畫」報奉前本府地政處 91 年 3 月 21 日北

市地一字第 09130460100 號函核准後，將全市地籍坐標系統轉換為

TWD97 坐標系統。其中兩小段係於 92 年間轉換完成，該次轉換係選

取部分圖根點或樁位以 GPS 直接施測並計算獲得「TWD97 坐標系統」

坐標值，再以這些同時具有「TWD67 坐標系統」及「TWD97 坐標系

統」坐標值之圖根點或樁位求取六參數轉換參數後，將其餘未具有

「TWD97 坐標系統」坐標值之圖根點或樁位，以六參數轉換求得

「TWD97 坐標系統」坐標，併同先前以 GPS 直接施測計算得「TWD97

坐標系統」坐標值之圖根點或樁位，作為該計畫作業採用之共同點。 

 （二）面臨的問題 

兩小段重測辦理之年度迄今已邁入 40 年，當時之圖根點因年代久

遠多已滅失，現存留之圖根點歷經多次清理補建及坐標改算，辦理土地

複丈時常發現地籍圖與圖根點之相對關係已有變化；而近年來捷運交

通網路帶動本市經濟快速發展，各土地開發案亦陸續進行，地籍整理、

土地複丈及工程建設之需求相對增加，本府規劃南港區為本市之會展

中心、軟體中心、車站中心、文創中心及生技中心等五大中心，近年來

吸引大量民間資金投入及工商企業團體進駐該地區，開發建設如火如

荼展開，如該地區測量控制點數量不足，將影響後續開發作業期程，本

總隊遂於 101 年間辦理該區圖根點清理補建計畫。案經實地檢測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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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圖根點結果，發現部分圖根點坐標與本市基本及加密控制測量成果

不符，其不符之數值應辦理坐標改算，改算後偏移量為 15~25 公分（詳

本總隊 101 年圖根點清理補建計畫）。復經依改算後圖根點坐標施測現

況結果，發現部分區域土地界址點與現況相對關係雖然尚屬正確，惟仍

無法以地籍測量實施規則數值法測量相關規定施測，又部分區域土地

界址點與現況不符且非屬系統性偏移，致地政事務所辦理兩小段土地

複丈作業面臨困境。 

 

二、研究目的   

為解決兩小段現況與土地界址點偏移情形，本研究採用坐標轉換方

式，並嘗試加入現況檢測點與圖根點等共同點位求取轉換參數，希冀轉

換後成果可供轄區地政事務所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所規定數值法測量

相關規定辦理土地複丈事宜。 

 

三、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選定南港區玉成段四、五小段土地。兩小段係 68 年間

以數值法辦竣地籍圖重測，範圍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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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玉成段四小段範圍 

 

 

 

 

 

 

 

 

 

 

圖 2.玉成段五小段範圍 

圖 2 玉成段五小段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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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一）選定坐標系統 

兩小段重測時原坐標系統與現經整合、坐標轉換後坐標系統

（TWD97）為不同系統，經比較坐標轉換前後兩小段界址點連線坵形

變化差異情形，其差異量並不明顯，且重測時測設之圖根點幾乎皆已滅

失，又考量現行地籍測量基準及圖根點坐標系統皆為 TWD97 坐標系

統，故本研究不追溯至重測當時坐標系統，而選擇以兩小段現使用之

TWD97 坐標辦理坐標轉換。 

 

 （二）選定轉換方式 

地籍圖原始測量作業時是將地球視為一平面，不考慮地球曲率等因

素，故地籍圖坐標轉換時僅須考慮二度空間系統間之轉換， 就一般坐

標轉換方式而言，以四參數（正形）轉換（Helmert Transformation）及

六參數（仿射）轉換（Affine Transformation）是較常用的轉換方式 3。 

兩小段土地界址點與現況相對關係部分並非系統性偏移，考量六參

數轉換其坐標系統之兩軸非正交，且可有不同尺度比率，且依本研究貳、

                                                      
3 陳世平，2003，應用數值法辦理圖解地籍圖數化區土地複丈之研究，地籍測量，第 22 卷第 1

期，第 32-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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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文中證實，非系統性偏移狀況下六參數轉換模式較佳，故本次

研究採六參數進行坐標轉換，轉換公式如下: 

        X = ax′＋by′ + c 

        Y = dx′＋ey′ + f  

   式中 X、Y值為待求取之轉換坐標值 

        x′、y′值為現況坐標值 

        a、b、c、d、e、f 為轉換參數 

實施坐標轉換時，二坐標系間必須具有若干共同點作為轉換之依

據，平面圖形之轉換，每一點可組成兩個線性方程式，六參數之函數模

式必需有三個共同點，組成六個方程式以求其六個參數之代數解。但若

共同點有錯誤或誤差較大，則勢必影響求得參數之正確性，導致其他點

位結果發生偏差，故一般轉換需使用較多共同點，以平差方法求解，並

將初步結果中殘差較大之共同點剔除後再行作業，藉以求得較精確可

靠之轉換結果。 

本研究係採用國立成功大學尤教授瑞哲撰寫之「COL 坐標轉換電腦

程式 5.0 版」辦理坐標轉換。 

 （三）辦理流程 

兩小段經實地檢測現況部分範圍如圖 3，並計算現況道路中心點與

地籍道路中心點如圖 4，配合檢測後之現況點位、圖根點、都市計畫樁

位坐標及歷年來本研究區域內已辦理更正案之界址點坐標，挑選適合

之共軛點如附錄 1 求取轉換參數，再將兩小段界址點坐標依求得之轉

換參數進行六參數轉換後求得轉換後坐標，並分析轉換前後現況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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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界址點偏移情形及面積變化量，流程如圖 5。 

 

 

 

 

 

 

 

 

圖 3 檢測現況 

 

 

 

 

 

 

 

 

 

 

圖 4 現況道路中心點與地籍道路中心點 

道路地籍中心點 

道路現況中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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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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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坐標轉換 

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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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測量大隊於 87年間委託國立成功大學邱教授仲銘研究「圖解地籍

圖數值化坐標整合及應用」，並採用邱教授所撰寫之坐標轉換程式

進行本市不同地籍坐標系統轉換之可行性研究，以圖根點作為轉

換共同點測試本市各地段之最大殘差、平均殘差、R.M.S、Standard 

Deviation of Unit Weight 及位移值分析，六參數轉換模式較四

參數轉換模式為佳 2。 

二、黃華尉於 90年間嘗試採用坐標轉換並使用最小二乘配置法，嘗試

將臺灣地區 TWD67 系統坐標轉換至 TWD97 系統坐標，該研究發現

上開坐標系統之間含有系統誤差，在 N和 E分量上最大約為 30公

分，使用最小二乘配置法可以有效地分配該系統誤差而得到較佳

的轉換成果 1。 

三、測量大隊 91年間利用都市計畫樁位及地籍圖根點做為轉換共軛點，

採用六參數坐標轉換，將臺北市內不同坐標系統之地籍圖轉換整合

為 TWD67 坐標系統，嗣後為因應測量基準改變為 TWD97 坐標系統，

測量大隊再於 93 年間辦理坐標轉換，採用六參數轉換將地籍圖坐

                                                      
1 黃華尉，2001，TWD97 與 TWD67 二度 TM 坐標轉換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工程學系碩士論  

文。 

2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測量大隊，2002，臺北市不同地籍坐標系統整合作業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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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系統從 TWD67轉換至 TWD97坐標系統 4。 

四、陳世平於 92年間研究利用數值法辦理圖解法地籍圖數值化地區土

地複丈之可行性，認為辦理地籍圖坐標轉換時僅須考慮二度空間

系統間之轉換，就一般地籍圖數化作業而言，以四參數正形轉換及

六參數仿射轉換是較常用的轉換方式。另地籍圖有可能因潮溼或

保存不當而有變形產生，若 x 方向及 y 方向的變形量相同，只需

使用四參數轉換即可，若兩方向的變形量不等，則需使用六參數加

以改正，由以往的研究及理論可知，六參數轉換比四參數轉換較為

完備。該研究藉著加密控制點及圖根點補建，採六參數轉換模式建

立二系統間之轉換參數，將參數轉換後之圖解數化成果進行現場

檢測驗證。驗證後顯示全區轉換改正的成果易受控制點分布形狀

及平差方式的影響，須對控制點分佈及平差方式作進一步檢討 3。 

五、前內政部土地測量局於 94年間研究以地形圖資料輔助圖解地籍圖

數值化成果辦理土地複丈作業，該研究以 3個地籍圖段為研究區，

利用地籍圖根點及現況可靠界址點做為轉換共同點，採用四參數

及六參數辦理坐標轉換，研究顯示就共同點坐標而言，六參數轉換

結果較為準確，然四參數轉換相對於六參數轉換宗地面積變化率

                                                      
3 陳世平，2003，應用數值法辦理圖解地籍圖數化區土地複丈之研究，地籍測量，第 22 卷第 1

期，第 32-41頁。 

4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測量大隊，2004，臺北市 TWD67地籍坐標系統轉換為 TWD97坐標系統作業總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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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小；若僅考慮共同點坐標準確性，當以選擇六參數轉換為宜 5。 

六、94年間鄭彩堂等 4人以不同比例尺之 3個地段地籍圖做為測試區，

以圖根點及可靠界址點做為轉換共同點，並加入約制條件(如共線、

距離等條件)，採用四參數及六參數辦理坐標轉換。研究顯示配合實

地現況，以約制條件實施坐標轉換方式係屬可行，且其成果較數化

成果與實地接近。另依測試結果，圖幅整合後處理結果優於分幅處

理結果；而整合圖中六參數轉換之精度，均高於四參數 6。 

 

 

 

 

 

 

 

 

                                                      
5 內政部土地測量局，2005，以地形圖資料輔助圖解地籍圖數值化成果辦理土地複丈作業，期末

報告。 

6 鄭彩堂、董荔偉、劉正倫、鄒慶敏，2005，圖解數化成果分幅及整合圖約制條件坐標轉換研

究，地籍測量，第 24卷第 3 期，第 18-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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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分析  

一、轉換前後面積變化與分析 

本研究範圍兩小段於 68 年間以數值法辦理地籍圖重測，面積係依

界址點坐標計算，並依當年度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174 條規定，面積

以公頃為單位，算至平方公尺為止，平方公尺以下四捨五入後據以辦理

登記。另兩小段於 90 及 92 年間曾以六參數辦理坐標轉換致宗地數值

面積改變，恐於四捨五入後不等於登記面積，惟尚難就此認定該筆土地

面積於尚未辦理坐標轉換前是否有誤。綜上，本研究採土地計算與登記

面積之較差絕對值達 1 平方公尺以上（下稱較差達 1 平方公尺以上）

視為面積有疑義，並以此為基準分析轉換前後成果。 

 （一）轉換前面積分析 

兩小段界址點坐標辦理本次轉換前，各有 20%、23%筆數土地較差

達 1 平方公尺以上之情形如圖 6、7，且其位置為隨機分布並無系統關

係（分布如附錄 2）；復經比較 90 年坐標系統整合與 92 年轉換前後之

土地界址點及面積皆無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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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玉成段四小段共 1,070 筆土地轉換前面積較差情形 

 

 

 

 

 
圖 7 玉成段五小段共 878 筆土地轉換前面積較差情形 

 

 

 

 

860筆較差小於

1平方公尺, 

(80%) 95筆計算面積

大於登記面積, 

(9%)

115計算面積小

於登記面積, 

(11%)210筆較差達1

平方公尺以上, 

(20%)

680筆較差小於

1平方公尺, 

(77%)
106筆計算面積

大於登記面積, 

(12%)

92筆計算面積

小於登記面積, 

(11%)
198筆較差達1

平方公尺以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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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轉換後面積分析 

兩小段界址點坐標經轉換後，較差達 1 平方公尺以上之土地為 33%、

35%如圖 8、9，較轉換前分別上升 13%、12%，其位置仍為隨機分布並

無系統關係（分布如附錄 3）。因本次研究非僅以圖根點進行轉換，另

有選取現況可靠界址點等相關點位做為共軛點位，故轉換後部分土地

界址點坐標已附合至現況建築線或可靠界址點上，進而改變土地界址

點間相對位置，影響原本坵形及面積，致部分土地轉換前較差小於 1 平

方公尺，轉換後較差達 1 平方公尺以上。 

 

 

 

 

 

圖 8 玉成段四小段共 1,070 筆土地轉換後面積較差情形 

 

 

721筆較差小

於1平方公尺, 

(67%) 180筆記速面積

大於登記面積, 

(17%)

169筆計算面積

小於登記面積, 

(16%)
349筆較差達1

平方公尺以上,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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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玉成段五小段共 878筆土地轉換後面積較差情形 

 （三）轉換前後面積異動情形分析 

1. 玉成段四小段轉換前較差達 1 平方公尺以上之土地為 210 筆，經轉

換後增加為 349 筆。上開 349 筆土地中 183 筆於轉換前即較差達 1

平方公尺以上，另 166 筆為轉換後新增。 

2. 玉成段五小段轉換前較差達 1 平方公尺以上之土地為 198 筆，經轉

換後增加為 304 筆。上開 304 筆土地中 178 筆於轉換前即較差達 1

平方公尺以上，另 126 筆為轉換後新增。 

3. 兩小段轉換前較差達 1 平方公尺以上之土地，轉換後僅少部分較差

小於 1 平方公尺，惟多數仍為較差達 1 平方公尺以上，甚至再各別

新增 166、126 筆土地，顯見轉換後土地面積有增加亦有減少(如圖

10、11)，且上開兩類土地分布於各街廓內，其土地界址點與現況間

相對關係並無固定偏移方向(詳轉換成果分布圖，附錄 4)。 

574筆較差小

於1平方公尺, 

(65%) 180筆計算面積大

於登記面積, (21%)

124筆計算面

積小於登記面

積, (14%)304筆較差達1

平方公尺以上,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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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玉成段四小段轉換前後土地較差達 1 平方公尺以上比較圖 

 

 

 

 

 

 

 

 

 

 

 

 

 

 

 

 

 

 

圖 11 玉成段五小段轉換前後土地較差達 1 平方公尺以上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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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轉換後土地較差達 1 平方公尺以上之土地筆數增加甚多，為評估

如何依轉換後成果續辦，故將面積較差以每平方公尺為級距單位輔以

土地公私有產權筆數以利分析，如圖 12、13。玉成段四小段轉換後較

差達 1 平方公尺以上之土地約有 75%落於較差 1 至 2 平方公尺間、玉

成段五小段轉換後較差達 1 平方公尺以上之土地約有 68%落於較差 1

至 2 平方公尺間，且絕大多數為私有土地；而面積較差達 2 平方公尺

以上之土地筆數雖較少，倘後續依法查處土地界址點無誤後涉及面積

更正事宜，面積減少之土地將有損害賠償事件發生，後續可針對此部分

私有土地單獨研擬妥適方案。 

 

 

 

 

 

 

 

 

 

 

 

 

 

 

 

 

 

 

 

圖 12 玉成段四小段轉換後較差達 1 平方公尺以上公私有土地統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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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玉成段五小段轉換後較差達 1 平方公尺以上公私有土地統計情形 

二、轉換後地籍與現況相對關係 

兩小段係以數值法方式辦理地籍圖重測，市區內土地界址點坐標

之最大誤差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51 條準用第 73 條規定為 6 公分，

本研究實測成果經剃除誤差較大現況可靠界址點後共有 803 個現況可

靠界址點，故本研究分別比較該 803個現況可靠界址點坐標與轉換前、

後之土地界址點坐標距離，其示意如圖 14，並以距離是否大於 6 公分

評估轉換成果優劣。經實際計算結果 45%現況可靠界址點坐標與轉換前

土地界址點坐標之距離大於 6公分，經坐標轉換後，20%現況可靠界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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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坐標與轉換後土地界址點坐標之距離大於 6 公分，如圖 15、16，故

坐標轉換後雖無法將現況可靠界址點與土地界址點距離大於 6 公分自

45%降至 0%，惟已有效且大幅降低不符合上開規定之比例。 

 

 

 

 

 

 

 

圖 14 現況可靠界址點與轉換前、後之土地界址點之距離示意圖 

 

 

 

 

 

 

 

 

 

圖 15 現況可靠界址點與轉換前土地界址點距離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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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現況可靠界址點與轉換後土地界址點距離分布圖 

 

 

三、轉換發現問題之探討 

轉換後成果雖與現況相符且可依規定辦理土地複丈，惟土地界址點

相對關係已變更，致有部分土地轉換後計算面積已與登記面積不符，且

本研究未全面施測每宗土地四至可靠界址點，或因現況已變更等因素

無法判斷可靠界址點之位置；另部分涉及都市計畫道路邊線需與都市

發展局研議或實地恢復樁位，並進行細部檢測方能選定適合之共軛點

位置。謹將轉換發現問題歸類探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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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可靠界址難以判斷 

本類問題計有下列兩種（如附錄 5），分述如下: 

1. 有少部分區域為連棟式住宅領有同一使用執照，其面臨道路側之可

靠界址點連線非直線，推測可能為土地上建物有增、改建等因素導

致難以辨認可靠界址點。 

2. 重測前興建之建物，其面寬疑似超出數值區規定容許誤差範圍 

本項情形無法選取適當之共軛點辦理轉換，其不一致情形究係

土地界址點坐標錯誤，抑或現場所檢測點位有誤差，仍需依個案情

形細部檢測現況並查對竣工平面圖等相關資料詳予研析方可確定

釐清。 

 （二）地籍道路與都市計畫樁位不符 

轉換前兩小段臨道路側土地界址點，部分為重測前已完成土地分割

之道路邊線，重測時經土地所有權人指界，可能以現場道路或依都市計

畫樁位辦理；另有部分係依重測當時之都市計畫樁位併同辦理分割。惟

上開兩者情形恐因當時所測量之都市計畫樁位年代久遠、都市計畫樁

位圖比例尺變更等諸多因素，致其與現行恢復之都市計畫樁位有落差，

進而導致目前土地界址點與都市計畫樁位不符。 

按本總隊辦理本市地籍線與建築線不符之實務作業方式，地籍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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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界物如記載為道路，辦理方式原則如下： 

1. 地籍線與現況道路相符卻與都市計畫樁位不符者，在不影響合法建

物情形下原則上係簽報本府建築線以地籍線為準或依地籍線為準

訂正都市計畫樁位，惟此問題仍需依個案研商後始可確認。 

2. 都市計畫樁位與現況相符，地籍線與上開兩者不符者，倘經通盤考

量後以地籍線為準，則訂正都市計畫樁位，現況待日後改建再處理。 

3. 上開三者皆不相符，無原則性處理方式，需個案研議。 

另本次研究發現，有部分區域轉換前土地界址點與都市計畫樁位尚

符，惟有部分建物突出於道路用地，以可靠界址點轉換後土地界址點坐

標與現況相符，卻與建築線變成不符之問題（如附錄 6），本研究尚無

法就類此案件逐一釐清，此問題將於個案清理時再予釐清。 

 （三）轉換前後面積疑義 

兩小段轉換後成果面積有下列問題: 

1. 兩小段共有 457 筆土地轉換後較差達 1 平方公尺以上，未超過 2 平

方公尺。 

2. 兩小段共有 196 筆土地面積較差達 2 平方公尺以上。 

3. 兩小段共有 14 筆土地轉換前計算面積大於登記面積，惟轉換後計

算面積卻小於登記面積（如附錄 7）。 

是類土地如辦理轉換後面積變化甚大，顯與重測成果差異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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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考量整體區域與局部區域差異情形，再赴現場檢測確認其四至界

址後，重新選擇個案附近之共軛點嘗試轉換，方可找出最妥適之成

果。 

 

 （四）段界接合問題 

1. 本市小段界間原則上已接合，大段界間多數尚未接合，為避免轉換

後影響兩小段段界接合情形，經檢測現況後，已選取適當共軛點進

行轉換，轉換後兩小段段界間維持接合成果，惟轉換後與相鄰玉成

段二、三小段段界間無法接合。 

2. 另兩小段鄰近不同地段，新光段一、二、三小段及福德段一小段等

段界，原預想於本研究中併同考量，辦理段界接合，惟多數段界鄰

都市計畫道路，需一併請都市發展局恢復樁位，另少部分段界之現

況並非道路或公共設施用地者，亦需補測涉及段界土地之可靠界址

點並考量附近地區是否曾辦理地籍線或界址點更正案件等因素，故

涉及兩小段與上開大段界間之個案接合，考量變因繁雜且工作量龐

大，無法於本研究中併予辦理。 

 

 

 

 

 

 



24 
 

肆、結論與建議  

一、兩小段轉換如僅加入現況檢測點位做為共軛點位辦理，經轉換後雖

有部分區域土地界址點與現況仍有落差，但大部分土地界址點與現

況尚符合數值區土地複丈精度，至地籍道路與都市計畫樁位不符、

現況可靠界址點難以認定、段界接合疑義等個案問題，建議後續可

採行針對細部區域（如以街廓為單位）檢測現況及配合修正都市計

畫樁位等方法，以利改善轉換成果。 

二、兩小段因土地界址點與現況可靠界址點相對關係非系統性之偏差，

須採六參數辦理坐標轉換，惟六參數轉換後具有兩坐標軸非正交且

各有不同尺度因子之特性，不僅造成土地界址點間相對位置改變，

亦導致坵形及面積產生變化。轉換後兩小段較差達 1 平方公尺以上

之土地筆數有 653 筆，其中較差達 2 平方公尺以上之土地筆數仍有

196 筆，故後續仍需逐筆分析其原因是否為轉換前面積已有不符，

抑或係坐標轉換造成面積不符，建議處理方式如下: 

（一）如轉換前面積已有疑義，則循一般疑義案件方式參考「地籍疑義

案件工作手冊」規定辦理。 

 

（二）如轉換前面積相符，係因坐標轉換造成面積不符者，可再研析該

區附近共軛點重新轉換。如重新選取共軛點轉換後，土地界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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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況偏差情形及面積差異變化量皆無法降低，建議嘗試挑選

局部區域如街廓、有系統性偏差之區域及以「參照舊圖施測」辦

理重測之界址為轉換邊界，並考量土地面積增減、公私有土地分

布等情形求取轉換參數進行局部坐標轉換，希冀可降低轉換後

土地面積及坵形變化量，並評估局部置換土地界址點坐標之可

行性。 

三、辦理重測疑義或地籍線與建築線不符案件時，倘發現疑義或不符係

整體區域存在系統性與非系統性偏差，建議可參考本次轉換經驗，

挑選局部區域現場檢視地籍圖與現況相對關係是否符合法定精度，

再選擇適合之共軛點及坐標轉換方式，求取轉換參數後辦理坐標轉

換；倘坐標轉換成果影響民眾權益甚鉅，則應選擇其他坐標轉換方

式，重新求取轉換參數辦理坐標轉換，以得到影響民眾權益最小之

最佳轉換成果。另嗣後辦理坐標轉換相關研究時，誤差較大之共軛

點應儘可能予以保留，可作為地籍圖重測成果驗證及辦理地籍測量

業務參考，至本次研究所測定之共軛點位，本總隊預計 108 年度於

臺北市控制及應用測量系統中新增推圖成果提報功能後，將上開共

軛點磁性資料上傳至該系統，以利本總隊及轄區地政事務所日後辦

理兩小段地籍測量業務時參考應用。 

 



26 
 

 

 

伍、參考文獻  

1 黃華尉，2001，TWD97與 TWD67 二度 TM 坐標轉換之研究，國立成

功大學測量工程學系碩士論文。 

2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測量大隊，2002，臺北市不同地籍坐標系統整合

作業總報告。 

3 陳世平，2003，應用數值法辦理圖解地籍圖數化區土地複丈之研究，

地籍測量，第 22卷第 1期，第 32-41頁。 

4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測量大隊，2004，臺北市 TWD67 地籍坐標系統轉

換為 TWD97坐標系統作業總報告。 

5 內政部土地測量局，2005，以地形圖資料輔助圖解地籍圖數值化成

果辦理土地複丈作業，期末報告。 

6 鄭彩堂、董荔偉、劉正倫、鄒慶敏，2005，圖解數化成果分幅及整合

圖約制條件坐標轉換研究，地籍測量，第 24卷第 3期，第 18-45頁。 

 

 

 



27 
 

陸、附錄  

附錄 1 玉成段四、五小段共軛點分布情形 

附錄 2 玉成段四、五小段轉換前較差 1 平方公尺以上土地分布情形 

附錄 3 玉成段四、五小段轉換後較差 1 平方公尺以上土地分布情形 

附錄 4 玉成段四、五小段轉換前圖簿相符之土地，經轉換後較差 1 平

方公尺以上土地分布情形 

附錄 5 現況因連線不為相近直線及建物面寬與地籍圖寬度不符等因素

難以認定（實例） 

附錄 6 轉換後地籍圖與現況相符卻與樁位不符（實例） 

附錄 7 玉成段四、五小段轉換前地籍圖面積大於登記面積，經轉換後

地圖面積小於登記面積之土地分布情形（轉換前後較差皆 1 平

方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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